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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彭敬雅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362
電子信箱：miyabi51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12304459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考生家長注意事項1份 (26179800_1123044593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為「112年國中教育會考配合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』疫

情降階考生及家長注意事項」及考生服務隊教職員公假一

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5月18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120063993號函辦理及本局112年5月11日北市教中字第

11230406493號函（以下稱前函）續辦。

二、本案所提「112年國中教育會考配合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

炎』疫情降階考生及家長注意事項」，事涉考生權益，請

轉知貴校考生及家長，另全國試務會亦於國中教育會考網

站（https://cap.rcpet.edu.tw/）公告前開注意事項。

三、另有關考生服務隊教職員公假事宜，請各校依據前函及本

局112年1月30日北市教人字第1123006550號函，核予擔任

考生服務隊之教職員，於考試2日以公假出席、於2年內補

假2日（課務自理）。

四、檢附考生家長注意事項1份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蘭州國中 1120519

*OPAA1126003445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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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及特教學校）、臺北市私立國
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、國立臺灣戲曲學院(國中部)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
級中學(國中部)、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(國中部)、幼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北
市幼華高級中等學校(國中部)

副本：臺北考區112年國中教育會考試務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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